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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

关于做好营运客车应急锤更新更换专项工作的

通知 

交办运〔2016〕148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、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： 

为深刻吸取近期多起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教训，切实解决事

故暴露出的营运客车应急逃生通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问题，进

一步提升营运客车应急逃生能力，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安全监管总

局决定联合部署开展专项工作，对所有在用营运客车更换符合客

车应急锤产品标准的应急锤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客车应急锤更换工作 

根据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（GB 7258）要求，所有营

运客车应当配备应急锤，并具有应急锤取下时自动报警功能。但

因客车应急锤产品标准缺失，导致应急锤质量达不到 GB 7258

标准要求；同时近几年的事故也暴露出，客车应急锤的实际破窗

效果不好，严重影响乘客紧急逃生。近期，客车应急锤标准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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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，从应急锤硬度、锥度、报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范。为进

一步提升营运客车紧急情况下的逃生能力，经交通运输部与国家

安全监管总局研究，决定启动在用营运客车应急锤更新更换工

作。各地要将该项工作作为加强安全管理、从源头减少道路交通

事故次生伤亡的重要举措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专项工作组，明

确责任人，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按期完成。 

二、积极组织做好应急锤更换工作 

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督促指导道路旅客运输（班线、旅游包

车）企业加强与客车生产企业沟通协调，共同配合，确保在规定

期限内，分批次、有序做好应急锤更新更换工作。2017 年 6 月

30日前，9米及以上单门全封闭式营运客车要全部完成应急锤更

新更换工作，鼓励在 2017年春运（2017年 1月 13日启动）前完

成。2017年 12月 31日前，其他所有营运客车要完成应急锤更新

更换工作。 

道路旅客运输企业是营运客车应急锤更新更换工作的责任

主体，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 

1. 全面排查在用营运客车应急锤配备情况，按照 9米及以上

单门全封闭式客车、其他营运客车两类，统计明确需要更新更换

客车应急锤的数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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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积极主动联系所购置客车所属的客车生产企业，提出需

要更新更换客车应急锤的数量需求，由客车生产企业负责提供；

对于无法由客车生产企业提供应急锤的，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自主

选择已公布型号的应急锤进行安装更换。 

3. 明确客车应急锤更新更换工作责任人，详细记录应急锤

更新更换过程、数量及型号，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和客车生产企业

相关责任人分别签字确认，存档备查。 

4. 将客车应急锤作为客车安全例检的重要内容，应急锤丢

失或位置摆放不正确的，应当立即改正。 

客车生产企业要积极配合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做好营运客车

应急锤更新更换专项工作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 

1. 积极联系购买本企业客车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，按照道

路旅客运输企业所需应急锤数量，及时提供符合标准的客车应急

锤，并给予必要的技术指导，确保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能够正确配

备、安放客车应急锤。 

2. 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，新生产销售的营运客车，应配备

符合标准规定数量及要求的客车应急锤。 

三、切实保障客车应急锤产品质量 

客车应急锤生产企业要委托具备有关检测能力和资质的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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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机构，依据客车应急锤标准开展客车应急锤性能检测。要严格

按照标准生产客车应急锤，保证产品质量。对于售出的应急锤，

要提供产品合格证书。 

交通运输部将组织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，及时将检测合格

的客车应急锤产品型号向社会公布，供客车生产企业和道路旅客

运输企业自主选择，并做好相关服务工作。客车应急锤生产企业

要积极配合，及时将经检测符合标准要求的应急锤样品及检测报

告提交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。 

四、鼓励安装符合标准的外推式应急窗或破玻器 

鼓励有条件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在更新更换符合标准的客

车应急锤的基础上，对所属客车应急窗更换安装符合《客车外推

式应急窗》（QC/T 1030）标准的外推式应急窗，或者为客车应急

窗加装符合《客车电磁击窗器》（JT/T 1030）标准的自动破玻装

置。 

各地对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自主更换符合标准的外推式应急

窗或加装符合标准的自动破玻装置的客车，不得以客车更换外推

式应急窗或加装自动破玻装置为由拒绝为该客车通过年审。 

五、加强对客车应急锤更换工作的监督检查 

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对营运客车应急锤更新更换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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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对更新更换工作进展缓慢的，要重点跟踪指导，

积极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，确保专项工作顺利开展。 

2017年 7月 1日起，9米及以上单门全封闭式营运客车存在

应急锤缺失或未按规定放置的，要限期整改。2018年 1月 1日起，

其他营运客车存在应急锤缺失或未按规定放置的，要限期整改，

否则依法依规处理。 

2017年 7月 1日起，客运站要将 9米及以上单门全封闭式营

运客车应急锤摆放位置是否正确、应急锤数量是否齐全纳入出站

检查的内容，对客车应急锤的产品合格证书复印件进行抽查。

2018年 1月 1日起，客运站要将所有客车应急锤安放位置和数量

作为客车出站检查的内容；旅游包车客运企业在安排包车运输任

务时，要对客车应急锤进行检查确认。 

交通运输部将组织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、检测机构定期对

公布的客车应急锤产品进行抽检，对抽检不合格的，将及时向社

会公布，并向相关客车生产企业、道路旅客运输企业通报。对发

现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，将及时向相关管理部门报告。 

各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在事故调查处理中，加强对客

车应急锤配备使用情况的调查核实，对应急锤不符合标准要求

的，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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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联合公安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，按

照各自法定职责，积极做好应急锤更新更换相关工作。要加强信

息统计报送，每月上报本辖区内在用营运客车应急锤更新更换专

项工作进展情况（总量及完成数量、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）。 

联系人：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李强，010-65292753；报

送方式：传真，010-65292740；电子邮箱，yssclc@126.com。 

 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

2016年 11月 22日 

 
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道路运输

管理局（处），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。 


